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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 9963）

澄清公佈 
關於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三日及 
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三日的兩份公佈

茲提述 (i)高科橋光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三日刊
發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：(1)關連交易－建議修訂原有不競爭契約；(2)與
收購目標公司股權有關的主要及關連交易；及(3)持續關連交易－總銷售協議；及(ii)
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三日內容有關該公佈的澄清公佈（「澄清公佈」）。除另有
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特此澄清，(i)該公佈中第17頁所載的過往交易金額；及 (ii)澄清公佈存在文
書錯誤。

該公佈中指出：

「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，杭州公司向富通中國銷售光纖
的總額分別為約人民幣28.7百萬元、人民幣30.0百萬元及人民幣60.2百萬元。」

上述陳述應更正如下（修改部分已加底線以便查閱）：

「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，杭州公司向富通中國銷售光纖
的總額分別為約人民幣15.4百萬元、零及人民幣6.2百萬元。」

除上述更正外，該公佈所載的其他所有信息均保持不變。董事會就該錯誤給股東
及投資者造成的任何困惑或不便深表歉意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應謹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 
高科橋光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
何興富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五月十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何興富先生、鄒力明先生、任國棟先生、徐進捷
先生及盛凌飛女士，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煒先生、梁昭坤先生及劉少
恒先生。


